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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60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公告 

 

 

 

提名人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陈敏女士、魏莉女士、仇向洋

先生为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

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

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

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二、被提名人符合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

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已

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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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已

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

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

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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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

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70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

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

形。 

√ 是  □ 否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

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7 月 22 日 

 




